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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规则》背景下
多式联运合同适用之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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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鹿特丹规则》以“海运 + 其他”的立法模式对多式联运合同进行了规定，但是其适用存在局限性，z 国际公

约，对货物运输的所有基本运输方式进行调整，从而解决多式联运合同在适用法律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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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规则》是编纂统一的多式联运法规的又

一次尝试。《鹿特丹规则》意图通过只调整包括国际海

运区段的多式联运合同，来对多式联运合同进行约束，

但是这种方法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鹿特丹规则》对多

式联运的这一规定是否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这项规定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特定国家对《鹿特丹规则》的接受？

其能否解决与单式运输公约的法律冲突问题？

由于《鹿特丹规则》调整的多式联运必须包含海

运区段，因而其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式联运公约，

但是多式联运经常包括海运区段，因此《鹿特丹规则》

仍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鹿特丹规则》适用多式联运产生的法律冲突之

应对

1.1 最小网状责任制

统一多式联运法规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法律冲突问题，而解决规范多式联运的法律与现存单式

运输公约或国内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采用统一赔偿责任制度；二是采用网状赔偿责任制度。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所采用的统

一责任制，由于与目前商业中当事方的做法相去甚远，

已被抛弃。《鹿特丹规则》而是采用了所谓的“最小网

状责任制”。根据这一制度，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多式联

运中每一运输区段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责任，由调整该区

段运输方式的规则进行规定。但是，如果无法确定损坏

发生在哪一运输区段（非定域货损），或者如果损坏是

在运输过程中由一种以上的运输方式造成的，则适用《鹿

特丹规则》的统一规定。

《鹿特丹规则》第 26 条规定了最小网状责任制，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鹿特丹规则》在承运人责任方

面采取了定域货损和非定域货损这一损害分类标准，但

其具有其特殊性。《鹿特丹规则》采取的网状责任制，

是一种“最小”的网状责任制。该规则强制适用于从货

物装船至卸船这一期间，但对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内的非

海运区段，如存在满足条文（a）（b）（c）中条件的

其他国际公约或地区性条约，则适用该国际条约；如不

存在这种国际公约或地区性条约，则仍适用《鹿特丹规

则》。“最小”一词的含义是将适用于非国际海运区段

的国际公约和地区性条约的适用限制到最低的程度，以

保障通过该规则的适用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法律制度的统

一。

采用最小网状责任制的缺点是其不可预测性。在订

立运输合同时，由于无法预知货损发生在哪一运输区段，

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便无法得知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损坏

或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以及与

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有关的其他事项应该适用何种法律。

因此，他们将无法预测签订运输合同的风险。

1.2 第 26 条对法律冲突之应对

该条款从“消极”方面规定了《鹿特丹规则》和单

式运输公约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何时不适用《鹿特丹规

则》，损坏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确定适用何种法律的关

键。

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发生在海运区段之

前或之后时，应优先适用调整该区段的国际公约或地区

性条约；如果没有此种适用的条约，则适用本公约的规

定，将国内法的适用予以排除。只有当损害仅发生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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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装船之前或仅发生在卸货之后，单式运输公约才适用。

同时，必须确定在装货之前或卸货之后发生的特定运输

区段是否受国际公约的调整。例如，如果货物是用机动

车辆运输到港口的，并且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货物损坏，

只有在《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适用于该机动车

运输合同的情况下，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才能根据《国际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的规定来确定。在上述的例子

中，如果将货物装载到机动车辆上的地点和从该车辆上

卸下货物的地点在同一国家，那么该机动车运输合同将

不受《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的调整，而是要受

相关国内法的调整。然而，《鹿特丹规则》将国内法的

适用进行了排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将根据

《鹿特丹规则》对公路区段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不

是适用一国的国内法。如果装货地点和交货地点位于两

个不同的国家，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是《国际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则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应适用

本公约。

此外，如果货物的灭失、损坏或造成迟延交付的事

件发生在装船和卸船之间，则不适用单式运输公约，《鹿

特丹规则》将强制适用于海运区段。然而，还有两种情

况并不能适用 26 条。一是当货损无法确定发生在哪一

区段时，尤其是集装箱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坏，因为在

集装箱运输中，通常很难确定集装箱中的货物在哪一运

输区段受损；二是当货物灭失或损害是渐次发生在不同

的运输模式期间时（例如：集装箱冷却系统在公路运输

区段发生故障，但在海运区段中导致了货物的变质。）

此两种情况下应适用何种公约，学界尚无定论，但是根

据联合国贸易委员会秘书处的说明，“如果货物灭失、

损坏发生在一个区段以上或者无法确定发生在哪一个区

段，则本公约将适用于整个门到门运输期间。” 由此

可见，第 26 条的立法意图是在无法确定损害发生在哪

一运输区段时，适用《鹿特丹规则》。《鹿特丹规则》

抛弃了统一责任制，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这一责

任制度有一些优点，但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单式运输

公约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导致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

物多式联运公约》失败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这一点，《鹿

特丹规则》的制定者决定不能重蹈覆辙。《鹿特丹规则》

采用的最小网状责任制解决了承运人对非定域货损的责

任问题，这是多式联运中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对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法给予积极的评价。

然而，《鹿特丹规则》第 26 条仅在与承运人赔偿

责任有关的事项上规定了《鹿特丹规则》和单式运输公

约之间的关系。同时，单式运输公约还规范其他问题，

如运输单证、货物处置权等。第 26 条对其他公约得以

适用的事项进行了限缩，将其限缩在承运人的责任、责

任限制以及诉讼时效三个方面，其他事项仍将适用《鹿

特丹规则》，而其他单式运输公约也可能会适用于这三

个方面。因而第 26 条不能解决《鹿特丹规则》与其他

单式运输公约在除承运人责任、责任限制、诉讼时效三

个方面以外的其他方面发生的法律冲突。例如托运人在

货物致损方面的义务、运输单证、运费、货物处置权等

事项均可能产生法律冲突。

1.3 第 82 条对法律冲突之应对

《鹿特丹规则》第 82 条阐述了《鹿特丹规则》与

单式运输公约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由此可以注意到该

条文只明确解决了与航空公约有关的冲突，而关于规范

其他运输方式的公约，只采取了不太明确的解决办法。

虽然《鹿特丹规则》第 26 条得到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但其中与单式运输公约关系的一般规则却遭到了批评。

这适用于《鹿特丹规则》与《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

约》、铁路和内河公约的关系。《鹿特丹规则》的制定

者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即单式运输公约不适

用于已经订立了规定使用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的合同的情

况。第 82 条是对《鹿特丹规则》与其他非海运公约适

用冲突的一般性概括；而第 26 条则适用范围相对较窄，

在相关非海运公约有具体规定时方排除《鹿特丹规则》

的适用。《鹿特丹规则》第 82 条对单式运输公约优先

适用的权利范围的规定并不是很广：其他单式运输公约

中的规定如果与《鹿特丹规则》相冲突，这些规定只在

与海运区段相关联的部分优先适用，而对于海运前后的

公路、铁路、内河运输区段并不优先适用。因此，如果《鹿

特丹规则》生效，规定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的运输合同

将全部受《鹿特丹规则》调整。这将特别适用于与运输

有关的单据、货物处置、无法履约、托运人责任等。《国

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将只适用于规定承运人对仅

发生在公路区段上的货物灭失、损坏或迟延的赔偿责任。

对《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和其他单式运输

公约（航空公约除外）的适用来说，《鹿特丹规则》的

制定者做出了冒险的举动，即支持了可能是最具争议的

一种观点。然而与其持相反意见的观点在许多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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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接受这种相反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单式运输

公约和《鹿特丹规则》之间的冲突。因此可以认为，造

成各国批准《鹿特丹规则》的最大障碍就是各国对《鹿

特丹规则》的批准是否会造成其对先前已批准公约的违

反心存疑虑，这一点可能是《鹿特丹规则》失败的原因

之一。反观《海牙规则》，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

只解决某些与提单有关的问题，条文少，涉及面窄，需

要各国改变国内法律的地方少，也就易于被各国接受。

2 对调整多式联运的规定之展望

《鹿特丹规则》不仅试图取代《海牙－维斯比规则》

和《汉堡规则》，还意图挽救失败的 1980 年《联合国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成为全面规范海上运输以及

将海上运输与非海上运输相结合的多式联运也加以包含

进来的国际运输法典。这种法典化的立法模式虽然令人

鼓舞，但却未必现实。

上述一些多式联运适用上的问题引发了一个未来

国际上应如何调整多式联运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开始制

定一项只调整多式联运的新的国际公约？我们应该回到

使法律更具有可预测性的统一责任制上来吗？由于多式

联运公约不可避免地会与单式运输公约相冲突，所以该

公约不能规定统一责任制。看来国际社会应该致力于制

定一项国际公约，对货物运输的所有基本运输方式进行

调整。只有统一特定运输方式下的承运人赔偿责任规则，

才能在多式联运中建立一个简单和可预测的承运人赔偿

责任制度。法律的价值在于秩序，秩序来源于法律自身

的确定性，即可预期性。法律的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

值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要素。同时，这也能消除追偿的问

题。多式联运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与区段承运人对托

运人的责任相同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制定一个规

范各种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的想法并不新鲜。由于利益

相关方的多样性及他们不同的利益，这种想法在几十年

内是可行的，似乎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与表象相反，单

式运输公约（海运公约除外）在结构、主题和调整范围

方面都非常相似，但在责任基础或责任限额等方面有许

多重要的区别。尽管如此，个别公约中特定概念的适用

并不是由特定运输方式的具体性质决定的，而仅仅是公

约制定者任意决定的表现。因此，制定适用于每种运输

方式的公约并非不可能。就海运而言，这将是最困难的，

虽然很困难，但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不可能实现。此

外，可以设想在不同的运输方式之间留下某些区别，并

运用选择权加入该国际公约的不同部分。与此同时还应

注意的是，这种新的国际公约的调整范围应该相对狭窄，

并涉及最重要的问题，以便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

3 结论

《鹿特丹规则》的未来并不确定，即使它生效，也

不会取代目前的海运公约。考虑到多式联运的发展和不

同方式运输的一体化，国际社会应努力制定统一（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不同方式运输的国际公约。这将确

保承运人赔偿责任具有可预测性，并消除追偿的问题。

然而，制定这样一项国际公约无疑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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